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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控股子公司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

主体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人”）作

为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太科技”或“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文件的要求，对亚太科技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

控股子公司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1月 1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江苏亚太轻合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56 号），核

准公司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本次可转债的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115,900.00万

元，发行数量为 11,590,000 张，募集资金总额为 1,159,000,000 元，扣除保荐及

承销费用 7,075,471.70元（不含增值税），其他发行费用 2,250,359.49元（不含增

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149,674,168.81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3 年 3

月 15 日全部到位，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苏公W[2023]B017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

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主体 项目建设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 

拟投资额 

年产200万套新能源汽

车用高强度铝制系统

江苏亚太菱铝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无锡市新吴区 58,000.00 4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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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项目 

年产 1200 万件汽车用

轻量化高性能铝型材

零部件项目 

亚太轻合金（南

通）科技有限公司 

南通市海安经

济技术开发区 
40,000.00 35,000.00 

航空用高性能高精密

特种铝型材制造项目 

亚太轻合金（南

通）科技有限公司 

南通市海安经

济技术开发区 
30,000.00 12,900.00 

年产14000吨高效高耐

腐家用空调铝管项目 

亚太轻合金（南

通）科技有限公司 

南通市海安经

济技术开发区 
20,000.00 20,000.00 

合计 - - 148,000.00 115,900.00 

三、公司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控股子公司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

基本情况、原因及方式 

（一）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管理架构、充分发挥资产、资源协同效益、降低管理成本，

符合公司长期战略规划及业务布局，将全资子公司江苏海盛汽车零部件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盛汽零”，曾用名“江苏亚太霍夫曼金属打印科技有限公司”）

打造为公司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深加工业务板块的主要经营平台之一，大力发展新

能源汽车零部件业务，明晰和优化公司各业务板块资源配置，公司全资子公司海

盛汽零拟吸收合并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亚太菱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亚太菱铝”）。本次吸收合并后，海盛汽零存续经营，亚太菱铝将依法注销，其

全部业务、资产、人员、债权、债务及其他一切权利及义务将由海盛汽零承接；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2023]156 号文核准，其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年产 200 万套新能源汽车

用高强度铝制系统部件项目的实施主体为亚太菱铝，本次吸收合并后，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由亚太菱铝变更为海盛汽零，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金额、项目内容

等均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变更前实施主体 变更后实施主体 

年产 200 万套新能源汽车用高强

度铝制系统部件项目 
亚太菱铝 海盛汽零 

（二）合并双方基本情况 

1、合并方 

（1）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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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江苏海盛汽车零部件科技有限公司（曾用名：江苏亚太霍夫曼金

属打印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43139266641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无锡市新吴区飞凤路 5号 B2、B3 

法定代表人：王新万 

注册资本：12,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4年 8月 19日 

股东情况：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

件制造；模具制造；模具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 12月 31日 2023年 6月 30日 

总资产 103,850,973.03 179,748,833.71 

总负债 76,155,544.71 147,672,333.78 

净资产 27,695,428.32 32,076,499.93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 1-6月 

营业收入 73,459,417.36 107,495,882.85 

净利润 -25,728,992.68 4,050,160.45 

注：上述 2022年度数据及 2023年 1-6月数据已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 

2、被合并方 

（1）基本情况 

名称：江苏亚太菱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4MA7DP9WT3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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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住所：无锡市新吴区鸿山街道里河东路 68号 

法定代表人：周福海 

注册资本：58,000万元 

成立日期：2021年 11月 30日 

股东情况：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99.14%）、MA 铝业株式会

社（0.86%）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

件制造；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 12月 31日 2023年 6月 30日 

总资产 112,742,547.86 594,407,394.61 

总负债 11,726,952.00 13,326,853.47 

净资产 101,015,595.86 581,080,541.14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 1-6月 

营业收入 0.00 1,116,041.05 

净利润 1,015,595.86 64,945.28 

注：上述 2022年度数据及 2023年 1-6月数据已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 

（三）公司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控股子公司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的原因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管理架构、充分发挥资产、资源协同效益、降低管理成本，

符合公司长期战略规划及业务布局，将全资子公司海盛汽零打造为公司新能源汽

车零部件深加工业务板块的主要经营平台之一，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业务，

明晰和优化公司各业务板块资源配置，遂公司拟实施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

公司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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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吸收合并的方式、范围 

1、新公司各股东股权比例确定方式 

本次吸收合并为同一控制下企业的吸收合并，经吸收合并各方股东友好协商，

同意以注册资本为基础，按照吸收合并方和被吸收合并方原股东注册资本认缴额，

占吸收合并完成后新公司注册资本比重，确定各股东股权比例。 

2、吸收合并的方式 

公司全资子公司海盛汽零通过吸收合并的方式合并公司控股子公司亚太菱

铝。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海盛汽零存续经营，亚太菱铝法人资格将依法注销。 

3、吸收合并的范围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海盛汽零存续经营，亚太菱铝将依法注销，亚太菱铝

的全部业务、资产、人员、债权、债务及其他一切权利及义务将由海盛汽零承接。

吸收合并后，海盛汽零公司名称、经营范围、董监高人员等相关信息不变，注册

资本将变更为 7亿元人民币，具体以行政审批局的相关工商登记及章程备案手续

为准。 

（五）吸收合并的相关安排 

1、合并双方根据法律法规等要求，签署《吸收合并协议》，共同完成相关资

产转移、权属变更等工作，并办理税务、工商等注销、变更登记手续，以及法律

法规或监管要求规定的其他程序。 

2、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授权公司管理层

根据相关规定及实际情况确定合并基准日为 2023年 6月 30日，合并基准日至吸

收合并完成日期间产生的资产、负债及损益由海盛汽零享有和承担。 

3、合并双方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履行通知债权人和公告程序。 

四、本次吸收合并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吸收合并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目的 

本次公司全资子海盛汽零吸收合并控股子公司亚太菱铝，有利于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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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理架构、充分发挥资产、资源协同效益、降低管理成本，符合公司长期战

略规划及业务布局；同时，有利于将海盛汽零打造为公司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深加

工业务板块的主要经营平台之一，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业务，明晰和优化

公司各业务板块资源配置。 

（二）本次吸收合并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对公司的影响 

海盛汽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亚太菱铝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财务报表在公

司合并范围内，本次吸收合并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损害公

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吸收合并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明晰各业务板

块工作权责，提升整体管理效率，促进公司持续稳健发展。 

本次吸收合并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年产 200万套新能源汽车用高强度铝制系统部件项

目实施主体变更为海盛汽零后，该项目的投资金额、用途、实施地点等其他事项

不变。本次变更的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和项目实施的实

质性内容，不影响募投项目的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 

五、履行的审批程序 

2023年 7月 2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控股子公司暨变更部分募投项

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公司实施上述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

明确的同意意见。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人认为： 

本次亚太科技全资子公司海盛汽零吸收合并控股子公司亚太菱铝暨变更部

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事项，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管理架构、充分发挥资产、资

源协同效益、降低管理成本，符合公司长期战略规划及业务布局；同时，有利于

将海盛汽零打造为公司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深加工业务板块的主要经营平台之一，

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业务，明晰和优化公司各业务板块资源配置。本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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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子公司吸收合并控股子公司事项而引起的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变更并未实

质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之

“年产 200 万套新能源汽车高强度铝制系统部件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金额、

项目内容均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 

上述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控股子公司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事项已

经亚太科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独

立董事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规的

要求。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综上所述，本保荐人认为亚太科技本次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控股子公司暨变

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事项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

保荐人对于亚太科技本次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控股子公司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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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控股子公司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核查意

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黄建飞                王 旭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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